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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科技部人文司補助設置之心

智科學大型貴重儀器，透過系際、院際與校際密切合作，整合科學技

術與人文社會領域研究資源，提升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水準，特於理

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成立「身體、心靈與文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 

二、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促進自然科學、人文社會、工程資訊、與生物醫學等領域之知識與

技術整合，共同探討身體、心靈與文化對腦部活動歷程之影響，發

展本中心之研究特色。 

（二）維護本中心磁振影像儀、腦磁波儀等主要設備及其配屬儀器之有效

運作，以服務國內相關領域學者，推動心智科學之腦影像研究。 

（三）進行心智運作與腦影像之講習訓練，並配合發展教育課程，對人文

社會科學及相關學術社群推廣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之知識與技能。 

（四）提供相關學者有效儀器平台，促成合作發展有關心智造影之新理

論、技術以及合適國人使用之各項腦影像常模，提昇國內心智科學

腦影像研究之水準。

三、 為制定及審核本中心之服務、研究及發展方向，並推動與其他學術單

位或相關機構之合作，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本

院院長(以下簡稱院長)就校內外相關領域教授遴選，薦請校長聘兼

之，委員中學術專長屬心理、人文、社會科學等三領域學者至少應各

有一人，理學院學術副院長為當然委員。委員任期三年，並得連任，

召集人由理學院學術副院長擔任。諮詢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一

次，對中心業務提出建言，必要時召集人亦得召開臨時會議，商討中

心重要事項。 

四、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院長就本院相關領域教授遴選，

經諮詢委員會同意後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五、 本中心得置副主任二人，襄助主任推動中心業務，由中心主任就本校

內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教師薦請院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 

六、 本中心為業務需要設磁振影像儀運作、腦磁波儀運作、使用服務、研

究推廣等四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就校內外相關專長領域副

教授以上教師薦請院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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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中心視工作需要，得置貴重儀器技術人員及一般技術人員若干名，

負責儀器設備之操作、維護及結果分析，並協助相關研究工作之進行。 

八、 本中心因技術諮詢、服務推動與研究發展之需要，得聘校內外學者為

特約研究專家，聘期為一年，得續聘。 

九、 本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業務會議，由中心主任、副主任、各組組長、特

約研究專家等組成；會議由中心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並議決中

心業務事項。 

十、 本中心之設置要點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

時以院務會議通過，並送行政會議報告為原則。但修正內容如涉校方

權責，應簽請副校長另行核定修正程序。 




